
附件一：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园林景观设计招标

投标人择优评审细则
一、前言
1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园林景观设计引入竞争机制，采取公开报名、择优选择投标人的方式进行招标，对所有依据招标公告规定报名的投标人（含联合体）进行评审。

2 为保证招标“公开、公平、公正”，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和要求，制定本评审细则。

3 本评审细则的解释和修订权属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二、评审委员会
1 投标人评审由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园林景观设计投标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资格评审委员会由7名或以上单数人员组成，并由招标主办单位负责组建。
2 评审委员会的职责是根据评审细则，对报名投标人递交的资料进行认真评审，完成评审报告。
三、评审办法
1 评审原则
1.1 凡是参加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园林景观设计招标活动的报名投标人，需按招标公告“六、招标活动报名方式”有关要求提供报名资料。评审委员会先对各报名投标人进行符合性审查（表1～3），通过符合性审查的单位视为已通过符合性审查。
（1）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报名投标人为6个的，该6个报名投标人为正式投标人。
（2）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报名投标人超过6个的，对通过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报名投标人进行择优综合评审，择优选取6名为正式投标人。

（3）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报名投标人不足3个的，本次招标失败。招标组织单位分析招标失败原因，修正招标组织方案，重新组织招标。

2 评审过程
评审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符合性审查；

第二步：择优综合评审；

第三步：完成评审报告。

3 符合性审查

报名投标人递交的报名资料必须具有招标报名公告“投标人报名条件”的相关规定，如有任何一项不符合“投标人报名条件”的则视为不通过符合性审查。只有通过了符合性审查的报名投标人才可进入择优综合评审，否则将被淘汰。符合性审查时，对有疑问或不清楚的资格文件进行澄清，报名投标人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澄清补充的材料作为资格评审资料的一部份。专家对报名投标人资格意见不一致时，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办理。
4 择优综合评审

4.1 择优评审因素
	序号
	主要评审因素

	1
	报名人综合实力强；

	2
	具有丰富的同类型项目设计经验；

	3
	主创设计师在行业内有较高声望，根据其学历、设计年限、承担过的同类型项目业绩、获得奖项，综合评价较高；

	4
	设计团队优秀，专业配备齐全；

	5
	境外报名投标人在中国应具备有一定的服务经验；

	6
	适当考虑境内、境外设计单位的比率。


4.2 择优评审方法
4.2.1 由评审委员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采取差额选举逐轮淘汰的评审的办法。

4.2.2 经过评审，共选出6家正选投标人和4个备选投标人，如报名投标人为7个时，则选取1个备选投标人（包括联合体，下同）。

4.2.3 由评审委员会对所有通过了符合性审查的报名投标人进行投票评审，评审委
员会成员共同表决，以差额选举逐轮淘汰的记名投票方式选出报名投标人的排序。

4.2.4 所发的表格用于正式投票，请评审专家在空格内写上需要选择的报名投标人编号（按投标人报名先后顺序进行流水编号）。
4.2.5 当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报名投标人为18个或以上时，将进行二轮投票。第一轮投票，每名评审专家在所有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报名投标人中选择15个报名投标人，经过统计，所有在第一轮中得票的报名投标人都作为候选投标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评审专家在进入第二轮的候选投标人中选择10个投标人，按照得票数排名的前6个为正选投标人。得票数排名第7的为第一备选投标人，得票数排名第8的为第二备选投标人，如此类推得出第三、第四备选投标人。
4.2.6 当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报名投标人为11至17个时，进行一轮投票，每名评审专家选择10家报名投标人，按照得票数排名的前6家为正选投标人。得票数排名7的为第一备选投标人，得票数排名8为第二备选投标人，如此类推得出第三、第四备选投标人。
4.2.7 当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报名投标人为7至10个时，进行一轮投票，每名评审专家选择6个报名投标人为正选投标人。得票数排名7的为第一备选投标人，得票数排名8为第二备选投标人，如此类推得出第三、第四备选投标人。
4.2.8 每轮投票报名投标人编号不得重复。每轮投票允许选择的总数即下一轮候选总数，以得票多的报名投标人当选为下一轮投票的候选方案。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入选下一轮的报名投标人时，应进行附加投票，以确定名次。
4.2.9 投票结束后，点票人员对投票人数、票数和每票应选报名投标人总数加以核对和统计，作废的选票不得统计，并向评审委员会报告。
4.2.10 评审委员会成员应当独立投票，自投票开始至最终排名统计结果公布期间，任何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投票过程，不得透露、协商、改变投票结果，不得使用通信联络工具。

4.2.11 评审附表（详见评审附表1）。

评审附表1：
投标人资格符合性审查标准

	序 号
	评 审 内 容
	合 格 条 件

	1
	营业执照/企业注册登记证明
	中国境内报名投标人应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境外报名投标人应提供官方的企业注册登记证明等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并翻译成中文；

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均提供上述各自的营业证明文件。

	2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的，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同时报名参赛。境外投标人可单独报名。

	3
	法人授权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被委托人有效身份证明齐全。

	4
	资质证书
	中国境内报名投标人提供有效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满足投标资格要求；境外报名投标人应具有类似项目的设计经验与成功案例。提供相关证明并加盖公章，非中文的翻译成中文；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均需各自提供上述的资质证明文件。

	5
	具有类似项目设计经验
	提供类似项目的设计证明文件，以设计委托函、中标通知书或合同为准，包括合同金额和设计面积等，应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非中文文件须全部翻译成中文。至少提供一个以往项目的设计成果。以上设计经验须满足公告中投标人报名条件第四项的要求。

	6
	项目主创设计师及各专业负责人
	分别列出项目主创设计师及各专业负责人的姓名与职务、职称。项目主创设计师拟为1人，带领各专业负责人开展项目设计。各设计师提交相关资格证明，项目主创设计师还要提供简历及以往设计业绩。

	7
	联合体承诺书（仅联合体投标适用）
	联合体报名应提供承诺书，承诺如确定为正式投标人，将选定满足设计资质要求的单位组成联合体，并明确联合体单位名称，参与联合体的成员只能和一家投标主体单位建立联合关系，且联合体的组成成员不能多于2家（含2家），并明确一个投标人为联合体的牵头投标人。

	说明：报名投标人如不满足本表格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则视为不通过符合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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